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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经双方了解并同意，被保险人由于以外商投资企业的名义提供的专业服务中存在或被指控存在

不当行为，致使第三方在保险期间内向被保险人提出赔偿请求，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根据职业责任

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的约定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人，则保险人应当根据本条款的有关规定代表被

保险人赔偿因该赔偿请求所造成的损失。

除本保险合同项下的被保险人，保险人不对外商投资企业中的任何其他个人或实体负赔偿责任。

外商投资企业中的任何其他个人或实体也不应被视为被保险人而享有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合同项下

的同等权益。

就本扩展责任而言，外商投资企业是指投保人与第三方（非本保险合同项下的被保险人）共同经

营的任何企业。

本保险合同的其他条款维持不变。


